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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深圳市残疾人联合会提出和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深圳市福田区残疾人联合会、深圳市残疾人联合会、深圳市福田区残疾人综合服

务中心、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罗念纯、申晓东、董飞、李伟斌、杨毅、陈澄、曾碧静。

https://www.baidu.com/link?url=ffboXFOmsXj4_Cqs30CXhp05wuCNudNRAukS8GN8ad3&wd=&eqid=ec6ab1080009b533000000066170cc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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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引 言

为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加强社会心理服务

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强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精神，加强重点人群心理健康服务的

指导思想，进一步促进我市残疾人心理健康水平，满足残疾人群体对美好生活的多元化心理需求，培育

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深圳市残疾人联合会于2020年制定并实施了《深圳市残疾

人社会心理服务工作方案》。该方案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残疾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搭建市、区、街道、

社区残疾人社会心理服务网络架构，强化对市级相关机构、各区（新区）残疾人联合会开展指导督导工

作。为推动工作方案的有效落地，保障指导督导工作的常态化、规范化实施，特制定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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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社会心理服务工作评估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残疾人社会心理服务工作的评估方式、评估指标体系、综合评估流程、评估结果管理

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深圳市辖区内对各区（新区）开展的残疾人社会心理服务工作开展情况的评估。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评估方式

根据评估主体的不同，对各区（新区）开展的社会心理服务工作开展情况的评估可分为以下两类：

——自评：由各区（新区）残疾人联合会对照评估表（见附录 A）进行评估；

——综合评估：由市残疾人联合会对照评估表（见附录 A），对各区（新区）残疾人联合会进行评

估。

5 评估指标体系

5.1 评估指标体系的构成

5.1.1 评估指标体系分为必做项评估指标体系和可选加分项评估指标体系。

5.1.2 对各区（新区）残疾人联合会的残疾人社会心理服务工作的必做项评估指标体系由 2 个层级构

成。其中一级指标 8 项、二级指标 15 项。

5.1.3 可选加分项评估指标体系由 2 个层级构成。其中一级指标 2 项、二级指标 4 项。

5.1.4 必做项总分值为 100 分，可选加分项不设总分限制。

5.1.5 评估分值由必做项得分值和可选加分项得分值之和。

5.2 评估指标体系的内容

5.2.1 必做项

5.2.1.1 一级指标体系的内容

一级指标包括以下8项指标：

——统筹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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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建设；

——心理服务；

——精神障碍患者康复救助；

——创新示范；

——信息管理；

——调查研究；

——保障措施。

5.2.1.2 二级指标体系的内容

5.2.1.2.1 统筹协调指标

统筹协调指标包括以下3项二级指标：

——工作计划；

——质控督导机制；

——政策落实。

5.2.1.2.2 体系建设指标

体系建设指标包括以下2项二级指标：

——机关事业单位心理平台；

——特殊机构心理平台。

5.2.1.2.3 心理服务指标

心理服务指标包括以下2项二级指标：

——机关、事业单位员工心理服务；

——残疾人心理服务。

5.2.1.2.4 精神障碍患者康复救助指标

精神障碍患者康复救助指标包括以下2项二级指标：

——患者救治救助；

——患者社区康复。

5.2.1.2.5 创新示范指标

创新示范指标包括示范点建设1项二级指标。

5.2.1.2.6 信息管理指标

信息管理指标包括以下3项二级指标：

——社会心理服务档案；

——社会心理质控；

——总结分析、信息报送。

5.2.1.2.7 调查研究指标

调查研究指标包括服务资源调查1项二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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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2.8 保障措施指标

保障措施指标包括经费保障1项二级指标。

5.2.2 可选加分项

5.2.2.1 一级指标体系内容

一级指标包括以下3项指标：

——心理服务；

——创新示范。

5.2.2.2 二级指标体系内容

5.2.2.2.1 心理服务

心理服务包括3项二级指标：

——媒体宣传；

——宣传资料；

——宣传活动。

5.2.2.2.2 创新示范

创新示范包括特色创新示范1项二级指标。

5.3 评估指标体系的结构图

5.3.1 对各区（新区）残疾人联合会的残疾人社会心理服务工作必做项的评估指标体系结构图见图 1。

图 1 必做项评估指标体系结构图

5.3.2 对各区（新区）残疾人联合会的残疾人社会心理服务工作可选加分项的评估指标体系结构图见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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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可选加分项评估指标体系结构图

5.4 评估表

5.4.1 对各区（新区）的残疾人社会心理服务工作的必做项评估表见附录 A 表 A.1。

5.4.2 对各区（新区）的残疾人社会心理服务工作的可选加分项评估表见附录 A 表 A.2。

6 综合评估流程

对各区（新区）的残疾人社会心理服务工作综合评估流程应按以下步骤执行：

a) 市残疾人联合会向各区（新区）下发评估通知；

b) 各区（新区）收到通知后，在指定时间内，根据附录 B 的要求格式完成评估佐证资料收集、

梳理、提交；

c) 现场验收前一天开展实地走访；

d) 评估结果公示。

7 评估结果管理

7.1 各区（新区）残疾人联合会应在每次自评结果出来后 5个工作日内，将自评结果报市残疾人联合

会备案。

7.2 应对各区（新区）残疾人联合会的综合评估的结果进行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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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附 录 A

（规范性）

残疾人社会心理服务工作评估表

A.1 残疾人社会心理服务工作的必做项评估表见表 A.1。

表 A.1 残疾人社会心理服务工作必做项评估表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评分细则

查验

方式
分值 得分

一、统筹

协调

1、工作计划 有制定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工作计划得 1.5 分，未制定不得分。
查看相

关资料
1.5

2、质控督导

机制

有开展辖区的社会心理工作质量控制和督导。质控督导≥1次/半年

得 2.5 分，少 1次扣 1.25 分。

查看相

关资料
2.5

3、政策落实
贯彻落实国家、省、市相关政策文件，总结落实情况和工作成效。

按要求落实得 5分，1 项未落实扣 0.5 分。

查看相

关资料
5

二、体系

建设

4、机关事业

单位心理平

台

1 掌握机关事业单位名单及心理服务场所设置情况得 3.5 分,未

掌握不得分。

2 机关事业单位心理服务联络员设置率为 100%得 1.5 分,未达标

不得分。

1、查看

登记资

料

2、现场

查验

5

5、特殊机构

心理平台

1 有设立心理服务场所得 2分，未设立不得分；

2 有配备心理服务人员得 2分，未配备不得分。

1、查看

登记资

料

2、现场

查验

4

三、心理

服务

6、机关、事

业单位员工

心理服务

1 以项目管理方式，落实我市机关和事业单位员工心理服务工作

方案得 2.5 分，未落实不得分。

2 有开展机关干部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单位覆盖率100%得 7.5分，

每降低 1%扣 0.5 分。

3 有开展事业单位员工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单位覆盖率 100%得

7.5 分，每降低 1%扣 0.5 分。

4 有开展机关干部和事业单位员工心理健康筛查评估得 2.5 分，

未开展不得分。

查看登

记 资

料、提

供相关

资料

20

7、残疾人心

理服务

1 以项目管理方式，落实我市残疾人心理服务工作方案。落实工

作方案得 3分，未落实不得分。

2 有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心理健康教育活动≥2 场得 3 分，

少 1场扣 1.5 分。

3 有开展心理健康筛查评估得 3 分；对心理问题者干预率≥80%

得 3 分，未达标不得分。

查看登

记 资

料、提

供相关

资料

12

四、精神

障碍患

8、患者救治

救助

1 精神障碍患者康复救助应治尽治得 2.5 分，未按需落实精神障

碍患者康复救助扣 0.5 分/人。

查看登

记资料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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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残疾人社会心理服务工作必做项评估表（续）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评分细则

查验

方式
分值 得分

者 康 复

救助

2 疗效评估率≥90%得 2.5 分，每降低 1%扣 0.25 分。 、提供

相关资

料

9、患者社区

康复

1 辖区相关职能部门有牵头出台精神障碍患者社区康复工作规划

或方案。出台相关文件得 1.5 分，未出台不得分。

2 开展社区精神康复服务的街道比例 100%得 1.5 分，对精神康复

机构提供技术指导得 1分，未开展不得分。

3 辖区的精神康复机构对非户籍患者开放数占辖区精神康复机构

比例≥20%，得 2分，未开放不得分。

查看登

记 资

料、提

供相关

资料

6

五、创新

示范

10、示范点

建设

发挥辖区优势，结合服务特点，有打造社会心理示范点。示范点环

境美、理念新、模式优、服务好、影响大。示范点每个 7.5 分，共

7.5 分。

填写登

记 资

料、提

供相关

资料

7.5

六、信息

管理

11、社会心

理服务档案

有完整的社会心理服务档案。服务档案完整得 14分（其中：服务档

案整理及时得 7分，服务档案准确得 7分）。

服务档案问题较多，经督促不及时整改每次扣 1分，扣完为止。

查看登

记 资

料、提

供相关

资料

14

12、社会心

理质控

掌握辖区社会心理工作情况得 1.5 分，工作记录和佐证材料完整得

3.5 分，未对辖区社会心理工作进行有效统筹推动扣 1.5 分，未能

提供工作佐证材料每项扣 0.5 分。

查看相

关工作

文件、

工作记

录和工

作照片

等

5

13、总结分

析、信息报

送

有对辖区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工作进行总结，总结分析全面、

精炼、亮点突出得 2.5 分，总结质量差扣 1.25 分。

查看总

结报告
2.5

七、调查

研究

14、服务资

源调查

辖区有动态掌握本系统社会心理服务资源情况。

及时、全面掌握资源情况得 5分。

查看登

记 资

料、提

供相关

资料

5

八、保障

措施

15、经费保

障

1 辖区年度残疾人社会心理服务工作经费纳入年度经费预算得

3.5 分，低于平均水平扣 1.5 分。

2 经费执行率 100%得 1.5 分，未达标不得分。

查看登

记 资

料、提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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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残疾人社会心理服务工作必做项评估表（续）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评分细则

查验

方式
分值 得分

供相关

资料

总分 100 分

A.2 残疾人社会心理服务工作的可选加分项评估表见表 A.2。

表 A.2 残疾人社会心理服务工作可选加分项评估表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评分细则

查验方

式
分值 得分

一、心理

服务

1、媒体宣传

1 有利用广播、电视、电台、报纸、网站、微博、微信等媒体宣

传心理卫生知识，合计次数≥12 次得 3分。

2 开展心理卫生宣传的公共场所≥2 类得 2 分。

提供相

关作证

资料

5

2、宣传资料
1 宣传资料≥10 种得 3分。

2 宣传渠道≥5 种得 2 分。

查看登

记 资

料、提

供相关

资料

5

3、宣传活动

围绕心理素养和心理疾病防治知识，针对各类人群大力开展知识讲

座、义诊咨询、沙龙、团体等活动。

1 各区宣传活动≥1 次/月得 3分。

2 各社区宣传活动≥2 次得 2 分。

查看登

记 资

料、提

供相关

资料

5

二、创新

示范

4、特色创新

示范

1 特色创新项目每个 5分。

2 由市级或省级或国家级对特色创新项目开展情况进行综合评

定，评估结果“优”得 5分，“一般”得 2.5 分，“差”不得分。

3 特色创新入选国家级经验，每次加 10 分，入选省级经验 8分，

入选市级经验 5分。

查看登

记 资

料、提

供相关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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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附 录 B

（规范性）

评估验收佐证资料提交指引

B.1 残疾人社会心理服务工作必做项佐证材料提交指引见表 B.1。

表 B.1 残疾人社会心理服务工作必做项佐证材料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佐证资料提交

一、统筹协调

1、工作计划 提供工作计划相关资料

2、质控督导机制 提供相关签到表、照片（照片 1～2张即可）

3、政策落实 相关资料

二、体系建设

4、机关事业单位心理平台
（1）提供机关事业单位心理服务场所相关照片资料

（2）心理服务联络人的姓名、联系方式

5、特殊机构心理平台
街道职康中心、定点康复机构的心理咨询室门牌、制度上墙、

心理服务人员简介、档案盒、书籍等相关照片

三、心理服务
6、机关、事业单位员工心理服务 提供相关活动的签到表、照片相关资料

7、残疾人心理服务 提供相关活动的签到表、照片相关资料

四、严重精神障碍

患者管理

8、患者救治救助 提供相关资料

9、患者社区康复

街道级：填写本区街道职康中心数量

社区康复服务：填写精神患者服药+在街道职康中心人数

机构康复：填写在定点康复服务机构康复人数

五、创新示范 10、示范点 提供示范点相关文字、照片资料

六、信息管理

11、社会心理服务档案 提供相关资料

12、社会心理质控 提供相关资料

13、总结分析、信息报送 提供相关资料

七、调查研究 14、服务资源调查 提供相关资料

八、保障措施 15、经费保障 提供相关资料

B.2 残疾人社会心理服务工作可选加分项佐证材料提交指引见表 B.2。

表 B.2 残疾人社会心理服务工作可选加分项佐证材料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佐证资料提交

一、心理服务

1、媒体宣传 提供相关链接、照片等资料

2、宣传资料 提供相关链接、照片等资料

3、宣传活动 提供相关链接、照片等资料

二、创新示范 4、特色创新示范 提供相关资料(方案、总结、所获荣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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